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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城乡户口双向流动通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攀枝花市户籍管理实际，制定🎧办法。
第二条 🎧办法中，城镇地区户口迁移包括城镇迁入城镇、农村迁入城镇；农村地区户口迁移包括城镇迁入农村、农村迁入农村。
第三条 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以下简称“🎧市”）内的户口迁入管理，适用🎧办法。

第二章 城镇地区户口迁移
第四条 凡在🎧市城镇居住、就业、就学及其有意愿迁入🎧市的市外公民，均可在🎧市城镇申请落户。
第五条 🎧市农村户籍公民，在城镇购房、结婚、投靠父母或成年子女的，可申请迁入城镇家庭户；其他有意愿落户城镇的，可在原户籍所在地申请迁入城镇集体户。

第三章 农村地区户口迁移
第六条 城镇户籍公民与农村户籍公民结婚登记满三年，可


申请投靠与其共同居住生活，户籍在农村地区的配偶；农村籍军人服兵役期间，配偶可申请迁入其入伍前户籍地。
第七条 未成年子女可申请投靠与其共同居住生活，拥有法定监护权且户籍在农村地区的父亲或母亲；60 周岁以上的老年父母，可申请投靠与其共同居住生活且户籍在农村地区的成年子女。
第八条 60 周岁以上的特困供养人员或父母双亡的未成年人，可申请投靠与其共同居住生活，履行监护人义务且户籍在农村地区的近亲属。
第九条 🎧人依法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且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并在该地实际居住生活的，可申请在产权证书登记地址落户。
第十条 🎧办法实施之日起，因大中专升学、结婚、购房，由我市农村迁往市外的公民，其父母或子女在原籍地拥有合法农村宅基地，🎧人返乡居住生活的，可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地。
第十一条 对乡村振兴做出较大贡献的入乡返乡人员，各县区人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设定落户条件。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办理的户口迁移业务不直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益挂钩。户口迁入或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民，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关权益的取得或丧失，由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相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政策界定。
第十三条 🎧办法所涉及城镇地区迁入农村地区公民，不包含财政供养人员、国有企事业员工及其离退休人员。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区、水库淹没区、集镇规划区、工业经济开发区等控制区的户口迁移，按省、市、县（区）级人民政府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农村地区户籍迁入，经所在村组、乡镇同意后，由公安部门办理户籍迁移。
第十六条 公民采用隐瞒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事实、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冒用他人身份等手段，非法办理户口登记，经查证属实的，查处地公安机关应当按规定办理户口注销手续，收回当事人的公民户口簿和公民身份证；对非法迁移落户的，还应当向当事人出具加盖查处地公安机关户口专用章的当事人原落户相关证件（明）的复印件，协调原户口迁出地公安机关按规定恢复户口手续，并对当事人依法严肃处理；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办法自 2026 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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